
114 年 6 月 10 日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教職員保密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_________於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任職，同意遵守以下約定條約，善盡資訊保密的義務： 

第一條、任職期間，其所取得與本校或業務相關資訊，除依法令應公開者外，保證僅限於本校之教學、

研究及行政目的之使用；本人知悉或持有之機密資料或文件，包括不限於口頭、書面或電

磁紀錄等形式之資料，非經本校之事前書面同意，在職期間或離職後皆不得以任何形式留

存暨利用資料，亦不得洩漏、複製、交付、竄改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交予任何第三者。如有

違反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本人願意賠償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因此所生一切損害，並負擔

相關民刑事責任。 

第二條、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確實遵守下列事項： 

1. 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係以作為公務使用為原則，任何個人用途之使用均不得

妨害公務。 

2. 個人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不任意安裝或下載非公務需要、非經合法授

權或有安全性疑慮(含任何自非政府網站下載)之軟體或資料，或利用從事惡意破壞行

為。 

3. 辦公環境內不得使用個人私有設備及中國廠牌產品，公務設備亦不得連結個人私有手機

上網。若有業務上的需求，必須經教務主任同意後，列冊管理並定期檢討。 

4. 上班期間不應連結非公務需要之網站，並避免連結惡意網站或釣魚網站，如發現異常連

線，請通知資安窗口。 

5. 傳送公務資訊應有適當保護，例如加密傳送。 

6. 帳號密碼必須妥善保存，並遵守機關規定，如有外洩疑慮，除儘速更換密碼外，並應通

知資安窗口。 

7. 未遵守機關資安規定，初次予以告誡，若持續發生或勸導不聽者，依規定懲處；若因而

發生資安事件，從重處分。 

8. 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 

9. 資安窗口(由教務主任指定)： 

姓名：教務處媒體資訊組 

電話：07-5549696#231 

電子郵件： tomlu77@mail.charts.kh.edu.tw 

 

此  致 

高雄市中華藝術學校 

切結人：             （簽名） 

 

職編 /身份證字號： 

 

日期: 

※ 備註： 

一、本校現職及新進人員有接觸機敏資料相關人員應確實填具本切結書。 

二、本保密切結書填寫一式兩份，一份人由當事人收執；另一份由媒體資訊組收執備查。 


